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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广州越秀金融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越秀金控全

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越秀金控”）认购信

托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牵头设立的广东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资产”）的业务协同，同时提高自有资金投资收

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2.1 亿元购买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发行的“粤财信托•珠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劣后级份额。 

广州资产拟同时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2.1亿元购买该集合信托计划的劣后级份

额，为该集合信托计划提供资产管理顾问服务，并在触发回购义务时，收购该集

合信托计划所有份额。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4 日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 1301 房 

广州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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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越秀金控 114,000.00 38%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6,000.00 22%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20%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000.00 20% 

合计 300,000.00 100%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王恕慧担任广州资产董事，广州资产系公司关联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广州资产的总资产为 584,058 万元，净资产为

305,184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为 5,18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广州越秀金控本次购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系购买该集

合信托计划的劣后级份额，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交易条件执行。 

四、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信托计划名称：粤财信托•珠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信托计划类型：本信托计划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信托计划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6.8 亿元，以实际募集为准。采取分期发

行方式，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优先级信托资金：一般信托资金不高于 3:1。 

4、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 3 年，自信托成立并生效之日起计算。 

5、信托收益分配：受托人以扣除包括信托报酬在内的相关信托费用、税费、

债务（如有）后的剩余财产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6、信托财产运用：信托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的形式，用于向番禺珠江钢

管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 

7、风险保证措施：足额的抵质押，项目公司的关联企业连带保证担保以及

附条件的项目公司大股东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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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州越秀金控购买信托产品系为加强与广州资产的业务协同、提高自有资金

投资收益。本次认购信托计划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广州越秀金控本次投资购买的信托产品在运营过程中面临一定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管理风险等。若发生上

述风险，公司可能出现收益减少或本金损失的情况。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未与关联人产生新的同业

竞争，做到了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不涉及上市公

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 划等其他安排。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外，公司年初至公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

易。 

八、本次交易所履行的程序 

1、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公司 3 名独立董事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广州越秀金控本次购买信托产品系为加强业务协同、提高自有资金投资收益，

本次购买信托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了表决。 

3、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广州

越秀金控本次购买信托产品系为加强业务协同、提高自有资金投资收益，本次购

买信托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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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上，公司全资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

公司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的总体安排。”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履行的决策程序等进行了核查，

相关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及结果合

法有效。 

2、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加强业务协同、提高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收益。

本次购买信托产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越秀金控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购买信托产品构成

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